附件2
面试资格确认材料复印件

复印件请考生按照以下先后顺序进行排列：
（1）身份证（正反面印在一张A4纸的同一面）；
（2）本科、研究生毕业证书（或应届生在校证明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）；
（3）本科、研究生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（提示：不是在线验证报告）；
（4）本科、研究生学位证书（或应届生在校证明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）；
（5）单位同意报考证明（限考生为社会在职人员）或离职证明（非社会在职考生）；
（6）中共党员证明（限有对应要求的岗位）；
（7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（港澳地区、国外院校毕业的考生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8）本人所学课程成绩单及翻译件（港澳地区、国外院校毕业的考生）；
（9）岗位条件要求的其他资格证书或奖励证书等材料；
（10）考生承诺书（需手写签字）。

